瑞丽市2020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瑞丽市人民政府：
根据《中共瑞丽市委 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瑞发〔2020〕10号）、《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印发<德宏州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德财绩〔2020〕12号）及《瑞丽市财政局关于2019 年度部分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文件精神，瑞丽市财政局及时组织对2019年度部分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立项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主要项目立项分类情况：
1.扶贫项目（各类扶贫项目）：根据2018年8月25日出台的《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云发〔2018〕20号）的通知，瑞丽市委、瑞丽市人民政府为推动脱贫攻坚工作更加有效开展，结合瑞丽市实际情况，明确部署了脱贫攻坚战三年目标任务及2019年度工作计划、阶段性目标，推动全市脱贫攻坚，确保“脱真贫、真脱贫”目标任务；
2.公共卫生防疫项目（登革热、非洲猪瘟）：2019年6月25日《瑞丽市卫生健康局关于请求解决2019年登革热、寨卡病毒等重点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经费的请示》，由于“我市连续六年发生了登革热暴发疫情”，为有效预防疫情、落实登革热防控措施，及早储备应急物资申请防控经费的请示，经《瑞丽市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纪要》（第8 期）会议决定：一是同意给予安排2019年登革热防控经费用于防控工作。二是市卫生健康局要尽快向省州汇报，积极争取相关经费的支持。
2019年瑞丽市农业农村局根据《瑞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的通知》（瑞政办发〔2018〕17号），对全市非洲猪瘟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进行了预测，并立项申报了非洲猪瘟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经费申请；
3.公共服务项目（医疗、城市环卫和绿化）：为了加强城市环境卫生行业的科学管理，促进环卫作业社会化、市场化发展，推进瑞丽市城区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垃圾处理（含渗滤液处理）、绿化管理等环卫作业市场化进程，通过“干管分离”，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环卫工作向“市场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全面提高城市环境卫生服务质量，2019年瑞丽市城市环卫、绿化服务公开向社会采购服务；
4.文化宣传、森林火灾保险、社会保障等项目各个预算单位均根据自身工作性质分别进行了专项资金项目立项申报。
（二）项目单位及预算指标
本次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涉及项目预算单位21个(具体项目执行单位31个)，项目资金批复总投资19,634.57万元，其中：涉及扶贫项目资金预算单位12个、项目资金15,229.53万元；涉及专项资金预算单位7个、涉及专项资金4,405.04万元；
项目绩效评价共出具项目归类绩效评价报告20个（其中：姐告管委10万元的登革热专项项目资金并入其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中阐述，未单独出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具体项目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单位
	执行单位
	项目数量
	项目
指标资金
	本级
指标资金
	报告号/
云耕会专审字

	1
	畹町人民医院
	本级
	1
	2.51 
	2.51 
	【2020】第056-12号

	2
	林业和草原局
	本级
	1
	34.46 
	34.46 
	【2020】第056-14号

	3
	组织部
	本级
	1
	24.52 
	24.52 
	【2020】第056-16号

	4
	宣传部
	本级
	1
	198.72 
	198.72 
	【2020】第056-13号

	5
	住建局
	环卫站
	1
	3,334.82 
	3,334.82 
	【2020】第056-15号

	6
	农业农村局
	8个部门单位、本级
	1
	650.00 
	626.00 
	【2020】第056-11号

	7
	卫健局
	13个部门单位、本级
	1
	150.00 
	25.00 
	【2020】第056-10号

	8
	姐告管委会
	本级
	1
	10.00 
	10.00 
	【2020】第056-04号

	9
	姐相乡
	本级
	1
	0.30 
	0.30 
	【2020】第056-20号

	10
	勐秀乡
	本级
	2
	83.87 
	83.87 
	【2020】第056-27号

	11
	财政局
	四个村委会
	4
	309.62 
	0.00 
	【2020】第056-21号

	12
	残联
	本级
	6
	63.14 
	63.14 
	【2020】第056-29号

	13
	住建局
	6个乡镇
	1
	2,147.99 
	0.00 
	【2020】第056-19号

	14
	农业农村局
	本级
	1
	371.00 
	371.00 
	【2020】第056-23号

	15
	卫健局
	6个乡镇卫生院、畹町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级
	3
	916.43 
	899.00 
	【2020】第056-28号

	16
	民政局
	本级
	7
	5,916.37 
	5,916.37 
	【2020】第056-24号

	17
	民宗局
	5个乡镇
	1
	1,100.00 
	0.00 
	【2020】第056-18号

	18
	人社局
	本级
	1
	21.07 
	21.07 
	【2020】第056-22号

	19
	扶贫办
	扶贫办、教育体育局、仁隆公司、6个乡镇
	8
	2,927.13 
	613.95 
	【2020】第056-17号

	20
	医疗保障局
	本级
	1
	274.52 
	274.52 
	【2020】第056-25号

	21
	教育体育局
	[bookmark: _GoBack]本级、22所学校
	7
	1,098.10 
	761.40 
	【2020】第056-26号

	合计
	51
	19,634.57 
	13,260.65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领导重视、组织到位
2020年5月11日，瑞丽市委市政府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结合瑞丽市实际情况于出台了《中共瑞丽市委 瑞丽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瑞发〔2020〕10 号）精神，实施意见指导思想明确提出创新预算管理方式，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责任约束，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化格局，建立完善的“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力争用3-5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2020年9月瑞丽市财政局成立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瑞丽市财政局关于成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瑞财〔2020〕36号）领导小组组长由市财政局吴宏局长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会计绩效监督股、预算评审中心，办公室主任由分管会计绩效监督股何显翠副局长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会计绩效监督股负责人兼任。
（二）制定目标、明确方案
2020年9月4日，瑞丽市财政局按照《德宏州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德宏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及瑞丽市委、市人民政府的相关要求，制定下发了《瑞丽市财政局关于2019 年度部分项目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通知细化了评价的主要内容及时间要求、评价目的、评价方法、组织保障、工作要求和评价结果运用；同时，还下发了绩效评价报告参考提纲及《绩效自评表》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参考）》，制定了2019 年度部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三）全面自评
2020年9月4日，瑞丽市财政局会计绩效监督股组织相关被评价项目单位，相关部门领导对项目绩效评价较为重视，主要围绕绩效目标完成、财政资金落实、使用情况、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完成绩效目标采取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等情况进行自评工作，并对项目绩效存在的不足和所取得的成效认真的进行了总结。
（四）直接介入、实地评价
瑞丽市财政局本次部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局长亲自督导、分管领导全权负责、相关业务股室具体实施，采取“直接介入”方式，委托中介参与，2020年9月份通过向社会审计机构询价政府采购服务，最终确定了以报价较低服务能力条件符合要求的云南耕耘会计师事务所参与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组通过项目立项、批复、设置依据、施工合同等文件的查阅，进行实地走访、问卷调查、问题取证、审阅会计凭证、单位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资料、自评报告、工作总结、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和相关监督部门报告和反馈意见、核对项目预算指标、项目执行情况等进行了必要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程序和要求内容深入项目预算单位、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实地开展项目绩效评价。
三、评价设置及项目评价
（一）评价体系设置
根据相关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本次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决策：设定20分，决策包含项目立项设定7分（立项依据充分性和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设定7分（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资金投入设定6分（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
过程：设定20分，过程包含项目资金管理设定12分（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组织实施设定8分（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
产出：设定20分，产出包含项目产出数量设定5分、产出质量设定5分、产出时效设定5分、产出成本设定5分；
效益：设定40分，项目效益包含实施效益设定30分，满意度设定10分；具体设定内容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二）项目综合评价
通过“直接介入”部分项目绩效评价总体看：项目预算单位项目立项、申报、审批、组织、监理、验收、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体系基本完整、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清晰，项目实施执行单位项目管理基本到位、总体目标或阶段性目标任务执行完成较好，项目立项符合要求、决策依据充分、项目管理较规范，项目绩效基本达到预期目标，部分项目已充分发挥了应有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效应，总体项目绩效较好项目目标决策清晰、明确、合理，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程序规范，预算编制、资金分配基本合理；项目过程管理制度健全、资金到位及时、资金使用符合规定、目标任务完成较好；项目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执行符合基本要素；项目效益较好，基本达到预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效应，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普遍给予认可。
四、项目资金完成情况
    单位：元
	序号
	预算单位名称
	2019年度收入
	2019年度支出
	完成预算/%
	结转结余
	备注

	1
	姐相乡
	3,000.00 
	3,000.00 
	100.00 
	0.00 
	

	2
	勐秀乡
	838,655.39 
	654,255.39 
	78.01 
	184,400.00 
	

	3
	财政局
	3,096,200.00 
	3,073,000.00 
	99.25 
	23,200.00 
	

	4
	残联
	631,440.00 
	289,740.00 
	45.89 
	341,700.00 
	

	5
	住建局
	21,479,897.86 
	21,179,009.55 
	98.60 
	300,888.31 
	农危改项目

	6
	农业农村局
	3,710,000.00 
	3,665,800.00 
	98.81 
	44,200.00 
	农机购置补贴项目

	7
	卫健局
	9,164,300.00 
	785,300.00 
	8.57 
	8,379,000.00 
	

	8
	民政局
	59,163,650.00 
	58,297,753.34 
	98.54 
	865,896.66 
	

	9
	民宗局
	11,000,000.00 
	8,453,000.00 
	76.85 
	2,547,000.00 
	

	10
	人社局
	210,700.00 
	210,700.00 
	100.00 
	0.00 
	

	11
	扶贫办
	29,271,300.00 
	29,260,800.00 
	99.96 
	10,500.00 
	

	12
	医疗保障局
	2,745,180.00 
	2,745,180.00 
	100.00 
	0.00 
	

	13
	教育体育局
	10,993,000.00 
	10,945,700.00 
	99.57 
	47,300.00 
	

	14
	畹町人民医院
	25,100.00 
	25,100.00 
	100.00 
	0.00 
	

	15
	林业和草原局
	344,625.18 
	344,625.18 
	100.00 
	0.00 
	

	16
	组织部
	245,242.00 
	245,242.00 
	100.00 
	0.00 
	

	17
	宣传部
	1,987,220.84 
	1,965,286.92 
	98.90 
	21,933.92 
	

	18
	住建局
	30,598,182.00 
	30,598,182.00 
	100.00 
	0.00 
	城市环卫、绿化服务项目

	19
	农业农村局
	6,500,000.00 
	6,298,375.91 
	96.90 
	201,624.09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

	20
	卫健局
	1,500,000.00 
	991,475.40 
	66.10 
	508,524.60 
	登革热工作经费

	合计
	193,607,693.27 
	180,131,525.69 
	
	13,476,167.58 
	


五、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2019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框架，分值以100分计算、分为4个等级：分值≥90为“优”；80≤分值＜90为“良”；60≤分值＜80为“中”；分值＜60为“差”。
通过分别对20个项目预算单位项目绩效评价：项目绩效评价分值≥90分以上、等级为“优”的项目预算单位18个、分值在80≤分值＜90分期间、等级为“良”的项目预算单位2个。具体项目预算单位绩效量化评价见下表：
	序
号
	项目预算单位名称
	绩效评价结论
	其中：
	项目自评

	
	
	绩效等级
	绩效得分
	投入
	过程
	产出
	效果
	等级
	得分

	1
	姐相乡（扶贫-建档立卡）
	优
	100
	20
	20
	20
	40
	优
	100

	2
	勐秀乡（7项扶贫项目）
	优
	96
	20
	19
	20
	37
	85-100

	3
	财政局（4项扶贫项目）
	优
	96
	20
	20
	18
	38
	优
	100

	4
	残联（6项扶贫项目）
	优
	91
	19
	18
	17
	37
	25-100

	5
	住建局(扶贫-农村危房改造）
	优
	97
	19
	19
	20
	39
	优
	100

	6
	农业农村局（扶贫-农机购置）
	优
	98
	19
	19
	20
	40
	优
	100

	7
	卫健局（3项扶贫项目）
	良
	88.34
	18
	15.34
	18
	37
	优
	100

	8
	民政局（8项扶贫项目）
	优
	94
	19
	18
	19
	38
	优
	100

	9
	民宗局（6个乡镇扶贫项目）
	优
	97
	18.5
	19
	19.5
	40
	优
	100

	10
	人社局（扶贫-建档立卡户）
	优
	97
	20
	20
	19
	38
	优
	100

	11
	扶贫开发办（10项扶贫项目）
	优
	96
	18
	20
	20
	38
	优
	100

	12
	医疗保障局（扶贫-建档立卡）
	优
	99
	20
	20
	20
	39
	优
	97

	13
	教育体育局（扶贫-建档立卡）
	优
	94.5
	19
	19.5
	19
	37
	优
	100

	14
	畹町人民医院（药品耗材改革）
	优
	96
	20
	20
	18
	38
	优
	97

	15
	林业和草原局（森林火灾保险）
	优
	97
	20
	20
	19
	38
	优
	95

	16
	组织部（财政贴息项目）
	优
	97
	19
	20
	19
	39
	优
	95

	17
	宣传部（宣传项目资金）
	优
	97
	19
	20
	19
	39
	优
	95

	18
	住建局（环卫、绿化服务）
	优
	95
	20
	19
	20
	36
	优
	98

	19
	农业农村局（9项非洲猪瘟防控）
	优
	90.81
	14
	21
	26.81
	29
	项目执行单位自评

	20
	卫健局（14项登革热）
	良
	86
	12
	22
	22
	30
	项目执行单位自评


	


六、主要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个别项目预算单位对绩效评价管理认识不到位，主要体现在领导重视不够，存在应付思想，对项目预算支出绩效评价观念比较淡薄，缺乏对项目预算绩效评价的重要认识，项目支出不问绩效；对项目执行单位绩效评价不管不问、项目绩效执行情况监督不到位，绩效评价未纳入本单位统一绩效评价问效，项目绩效自评数据不全面、自评报告参考价值不高，项目绩效评价完整性缺失；项目预算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抓好政策解读和学习，建立健全绩效评价工作机制，做到项目绩效一盘棋统一纳入绩效管理。
（二）项目立项、预算编制不够精准，部分单位在编制年初项目预算时，虽能够按照规定的程序申报预算绩效目标，但是预算绩效目标编制还不够细化、绩效目标填报质量不高，不便于开展预算绩效跟踪监控管理和准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预算资金存在执行过程中被调整、被收回现象；建议项目预算单位根据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特点，及时归纳和总结适用于本行业、本单位的项目绩效指标，进一步完善具有鲜明特色的绩效指标体系，为项目绩效指标设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建立更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个别项目绩效不够明显，项目资金选项投入存在一定风险，项目可持续性发展后劲不足，建设项目闲置效益不佳，利用率不高；建议项目预算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做到建养并重，督查使用单位维护好项目后续管护，确保建设项目发挥最大效益。
（四）个别项目绩效评价安排不尽合理，本次项目绩效评价安排31项，有的项目补助资金仅只有3,000.00元，难于充分体现项目绩效评价的全面性，另外项目绩效评价安排没有考虑联续性，仅对2019年项目预算资金进行绩效评价，无法体现整个项目绩效的全面性；建议在年度项目绩效评价中应充分考虑项目的联续性、完整性。
（五）项目绩效评价深度、广度受部分局限性的制约，本次绩效评价涉及项目实施单位和资金类别较多、项目点多面广，在开展项目绩效评价期间，又逢瑞丽市出现输入性新冠疫情，全民抗疫的特殊时期，项目绩效评价延伸追踪问效深度和绩效调查问卷广泛性相对受部分局限性的制约，对项目绩效评价的全面性、完整性、精确性难免存在局限性的瑕疵。
（六）财政项目预算指标与预算单位数据不一致。
七、下步工作思路
（一）强化学习、提高认识
下步，财政部门将继续组织安排项目预算单位开展绩效评价学习，明确预算绩效评价是部门绩效目标与绩效评价的统一体系，是部门政治、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各部门项目预算绩效理念，增强部门领导项目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树立“重管理”“重效益”的预算管理新思维，强化部门项目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绩效管理的有机统一，推进财政项目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和评价全过程、多环节的绩效控制，使项目预算管理、监督、绩效评价贯穿于整个项目预算执行过程，逐步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项目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做到项目绩效管理常态化、规范化、法治化。
（二）优化体系、绩效精准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不同职能、不同职责、不同项目和不同的资金来源渠道，认真研究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设置、量化、分值，制定出具有共性又有个性不相同的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使今后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更加客观、公正、清晰、精准、适用、科学，做到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反映真实、完整。同时，财政将进一步严格执行项目预算管理，合理安排项目预算，切实提高项目资金预算的科学性、准确性和一致性。
（三）数据共享、资源整合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中，有的部门已接受或正在接受相关监督部门的审计或检查、督查，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与相关监督部门出现同期工作重叠，为此，下步我们将在安排项目绩效评价时加强相关监督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力争信息共享、资源整合，节约预算成本，提高工作效益，有效整合多部门、多方位监督、问效体制，确保项目预算管理监督有力，资金使用运行安全有效。同时将强化绩效结果应用，严格落实绩效问效机制。                        
                       瑞丽市财政局
                     202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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